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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2 屆第 6 次臨時會議事日程表 

日 期 星 期 

開會時間及會議事項 
備 註 

上午 10:00分至 12:00 下午 2:00分至 4:00 

 2 月 21日 星期三 

1. 報到 

2. 預備會議 

 

2 月 22日 星期四 

1. 小組會議 

2. 討論提案 
第 1次會議 

2 月 23日 星期五 

1.討論提案 

2.臨時動議 

3.閉會 

第 2次會議 

地點：本會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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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預備會議 

日 期：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1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0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豊霖、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 

       詹偉強、詹偉廷、姜運郎 

本 會：王淑英、林益秀、連偉伶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 請主席宣布開會。 

詹主席永光：各位代表、秘書大家好，今天是第 22屆第 6次臨時會開議，主要是討

論墊付經費追認案、小組會議、公所提案及代表提案，現在開始今天的

預備會議，請秘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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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6次臨時會預備會討論及報告資料 

 

討論事項： 

案一、追認第 22屆第 5次臨時會議事錄？ 

議決：追認通過。 

 

案二、第 22屆第 6次臨時會議程，請討論？ 

說明：113/2/21(報到、預備會)；2/22(討論提案：彙報 15案、小組會議 1案)。

2/23(鎮公所提案 1案、代表提案 4案、臨時動議、閉會)。 

議決：通過。 

 

案三、為安排 113年度國內考察預定行程(如報告事項 3)，請討論？ 

說明：地點：安排 5月澎湖花火節。 

議決：通過。 

 

報告事項： 

1. 本次會議依地方制度法第 34條規定辦理。 

2. 休會期間，主席同意鎮公所請求墊付案有 15案： 

第 1案：112年 12月 18日卓鎮建字第 1120036219號函為辦理苗栗縣政府補助辦 

        理 112年 9月海葵颱風及 9月豪雨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 2件，計新台 

        幣 105萬 7,000元。 

第 2案：113年 1月 3日卓鎮建字第 1120037016號函為農業部田水利署台中管理 

        處補助辦理 112年度卓蘭鎮橫越道路下方小給水路灌溉管涵破損阻礙輸 

        水改善工程(6處)，計新台幣 190萬元。 

第 3案：113年 1月 5日卓鎮社字第 1130000326號函為執行公所「113年度以工 

        代賑」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46萬 9,560元整。 

第 4案：113年 1月 9日卓鎮民字第 1130000450號函為苗栗縣政府補助公所辦理 

       「113年苗栗縣敬老禮金」補助第一期核定經費共計 464萬 880元。 

第 5案：113年 1月 10日卓鎮農字第 1130000521號函為苗栗縣政府同意補助公 

        所辦理「112年度公所辦理申請參加農民（全民）健康保險者現地勘查 

        補助計畫」審查事務費，共計新台幣 3,290元整。 

第 6案：113年 1月 10日卓鎮農字第 1130000521號函為苗栗縣政府核定公所「113 

        年度鄉道養護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200萬元整。 

第 7案：113年 1月 16日卓鎮清字第 1130000282號函為環境部資循署補助公所 

        清潔隊辦理「113年度資源循環工作計畫」計新台幣 30萬 6仟元整。 

第 8案：113年 1月 18日卓鎮社字第 1130000888號函為苗栗縣政府補助公所辦 

        理 113年度社區關懷據點業務運作輔導經費活動計新台幣 3萬元整。 

   第 9案：113年 1月 23日卓鎮圖字第 1130000866B號函為教育部補助公所「113

年公共圖書館辦理嬰幼兒閱讀推廣實施計畫」，共計新台幣 1萬 1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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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第 10案：113年 1月 26日卓鎮民字第 1130001240號函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補助本所辦理 113年「卓蘭鎮公所里鄰長、調解委員環境教育節能減碳 

            宣導活動」，金額共計新台幣 17萬 5,500元。 

第 11案：113年 1月 29日卓鎮農字第 1130001283號函為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同意補助公所辦理「2024卓蘭植樹節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計畫，經 

         費共計新台幣 6萬元整。 

第 12案：113年 1月 29日卓鎮農字第 1130001287號函為苗栗縣政府補助公所辦 

         理「山坡地違規查報、制止等相關業務」案，經費共計新台幣3萬2,970 

         元整。 

第 13案：113年 1月 31日卓鎮圖字第 1130001088B號函為教育部同意部分補助 

         公所辦理「113年補助公共圖館多元閱讀推廣計畫」案，經費共計新台 

         幣 8萬 9000元整。 

第 14案：113年 2月 5日卓鎮農字第 1130001607號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 

         事業部同意補助公所辦理 2024卓蘭植樹節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經費共 

         計新台幣 3萬元整。 

第 15案：苗栗縣政府同意補助公所 113年度強迫入學委員會運作經費 1萬 2000 

         元整。 

 

3. 代表國內經建考察草案： 

a.預計時間：原計畫 113年 5月 15、16、17日共 3天，航班改為 5/22-5/24。。 

    b.預計行程：澎湖(馬公、南方四島國家公園) 

            

第 

一 

天 

上午 5：00 鎮農會集合出發 

上午 6：00 台中機場 

上午 7：30 搭機 

行程 卓蘭→台中→馬公(四眼井、媽宮老街(中央街、施公祠、萬

軍井)天后宮→下午 4點參訪馬公 

住 馬公 

第 

二 

天 

： morning call→:出發 

行程 馬公→南方四島國家公園(中午 11點參訪七美代表會)、東吉

登島(八卦山與東吉之眼、藍洞、東嶼坪→馬公 

住 馬公 

第 

三 

天 

  ：  morning call→  ：出發 

行程 馬公→海洋牧場→葉柱狀玄武岩→二崁古厝聚落→中午參訪

湖西代表會→回程 

     



 5 

    c.報名日期：2月 2日前(因過年前要付訂金) 

    d.保費：因代表有年度保險，若想多層保障，則需自付意外險。眷屬若要加

保，仍請自付。 

             ○1 15歲以上：1.保 100萬元(37元) 

                          2.保 200萬元(73元) 

                          3.保 300萬元(111元)。 

             ○2 15歲以下：另外報價。 

             ○3 90歲以上：無醫療險，保意外 60萬(15元)。 

      行程若有變更則再行通知。 

    e.單價分析：(不參訪) 

項目 單價(搭機) 單價(搭船) 備註 

車資 500(卓蘭到台

中機場) 

1,200(卓蘭到

布袋港) 

 

機票 5,400(台中到

澎湖來回) 

3,400(布袋到

澎湖來回) 

 

船.車票 3,300 3,300 澎湖島內 

第 1天(午餐) 300 300 馬公 

第 1天(晚餐) 600 600  

第 2天(中餐) 300 300  

第 2天(晚餐) 500 500  

第 3天(中餐) 300 300  

第 3天(晚餐) 300 300 台中或卓蘭 

第 1天(住宿) 2,500 2,500 2人房型 

第 1天(住宿) 2,500 2,500 2人房型 

導覽解說 300 300  

每人 16,800 15,500  

保費(3天)   因每人投保金額不同需額外自

付 

             單價分析：(住.吃較便宜)(有參訪) 

項目 單價(搭機) 單價(搭船) 備註 

車資 500(卓蘭到台

中機場) 

1,200(卓蘭到

布袋港) 

 

機票 5,400(台中到

澎湖來回) 

3,400(布袋到

澎湖來回) 

 

船.車票 3,300 3,300 澎湖島內 

第 1天(午餐) 300 300 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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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天(晚餐) 0 0 參訪 

第 2天(中餐) 0 0 參訪 

第 2天(晚餐) 500 500  

第 3天(中餐) 300 300  

第 3天(晚餐) 0 0 回卓蘭主席請客 

第 1天(住宿) 1,500 1,500 2人房型 

第 1天(住宿) 1,500 1,500 2人房型 

導覽解說 300 300  

每人 13,600 12,300  

保費(3天)   因每人投保金額不同，

需額外自付 

           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 113年代表國內考察報名表 

職

稱 

 

姓名 身份 

證字號 

年月

日 

住址 意外保險(需自付，請勾選) 

是 否 

100萬 

37元 

200萬 

73元 

300萬 

111元 

      

 

 

 

 

 

 

      

 

 

 

 

 

 

4.資安宣導：禁止帳號共用及使用弱密碼！ 

資通訊裝置及資通訊系統服務之帳號不得共用，以利鑑別使用者。 

禁止使用弱密碼，弱密碼常見態樣如下： 

 (1)個人生日、電話、身分證號碼。 

 (2)鍵盤排列 1qaz@WSX，英文單字 welcome，一串數字 123456等。 

 (3)用外觀相似的替換符號，如簡單英文變化:I->1，O->0，a->@。 

 (4)多個系統或網站平台共用同一組帳密或同一組密碼。 

 (5)工作用密碼和工作相關，如”台北捷運”以注音輸入法對應英文

"w961o3ru,6mp4"。 

3.美國密碼管理應用公司 Splashdata發布「2023年度十大弱密碼」榜單

(SplashData’s top 10 most common passwords of 2023)： 

 (1)123456 (2)123456789 

 (3)qwerty (4)password 

 (5)1234567 (6)12345678 

 (7)12345 (8)iloveyou 

 (9)111111 (10)123123 

5.會計不跨年度報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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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會 113年暫定行事曆表(如附件)，為不確定行程，有可能隨時變更。 

113年暫定行事表 

2月 21-23日 代表會第 6次臨時會 

2月 22日(晚上 6點) 電廠與地方人士聯誼餐會 

3月 13日 聯合總會辦全國鄉鎮市民代表會聯誼會 

(下午 3:30南投市南島婚宴館 2樓) 

4月 10-12日 代表會第 7次臨時會 

4月 26日 鎮公所里鄰長座談會 

5月 6-17 日 代表會第 3次定期會(決算)12天.報稅 

5月 10日 鎮公所辦母親節表揚 

5月 22-24日 國內考察 

5月 30-31日 鎮公所辦里鄰長文康活動 

6月 19-21日 代表會第 8次臨時會 

8月 2日 鎮公所辦父親節表揚 

8月 代表員工文康活動 

9月 18-20日 代表會第 9次臨時會 

10月 4日 鎮公所辦重陽節表揚 

10月 21日-11月 1日 

 

第 4次定期會(審 114年預算) 

代表財產申報 11-12月 

12月 3-5日 第 10次臨時會(追加減預算) 

12月 20日 關帳 

 

 

【10時 45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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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會 

第 一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2日(星期四)上午 10時 05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詹偉強、詹

偉廷、姜運郎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長李炳勳  財行課長詹人樺  建設課長高嘉陽 

       清潔隊長陳易珊  政風主任陳首丞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農業課長詹加煌  人事主任詹昇鎮  主計主任李銘芬  社會課長黃石榮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圖書館顏英惠  幼兒園長詹凱欣 

請 假：代表詹豊霖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一、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詹主席永光：經王秘書報告，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本席宣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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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行禮如儀） 

詹主席致詞： 

    鎮公所詹鎮長、各課室主管及本會副主席、全體代表大家好。今天是本會第 22

屆第 6次臨時會開議，這次會期主要是討論 15件經費墊付追認案、1件鎮公所提案、

4件代表提案，各位代表對於本鎮應興應革事項，如果來不及於會前提案，也可以於

臨時動議程序中提出。會期中，希望各位代表對各項議案謹慎審議並致力問政，最後

祝大家事事順心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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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提案 

墊付款追認案 

彙報一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2年 12月 18日卓鎮建字第 1120036219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112年 9月海葵颱風及 9月豪雨公共

設施災後復建工程】共 2件補助執行計畫，計新台幣 105萬 7,000

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05萬 7,000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二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3日卓鎮建字第 1120037016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臺中管理處補助本所辦理「112年度卓蘭鎮橫越

道路下方小給水路灌溉管涵破損阻礙輸水改善工程(共 6處)」補助計

畫乙案，共計新台幣 190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

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 190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三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5日卓鎮社字第 1130000326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執行本所「113年度以工代賑」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46萬 9,560

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46萬 9,560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四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9日卓鎮民字第 1130000450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苗栗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113年苗栗縣敬老禮金」補助第一期核

定經費共計464萬880元，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減預

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464萬 880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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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報五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0日卓鎮農字第 1130000521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同意補助本所辦理「112年度公所辦理申請參加農民

（全民）健康保險者現地勘查補助計畫」審查事務費，共計新台幣

3,290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減預算時辦理轉

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3,290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六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0日卓鎮農字第 1130000521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核定本所「113年度鄉道養護計畫」，經費共計新台

幣 200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減預算時辦理

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200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七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8日卓鎮清字第 1130000862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環境部資循署補助本所清潔隊辦理「113年度資源循環工作計畫」，

共計新台幣 30萬 6仟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減

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30萬 6仟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八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18日卓鎮社字第 1130000888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為苗栗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113年度社區關懷據點業務運作輔導經

費」，共計新台幣 3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減

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3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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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報九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3日卓鎮圖字第 1130000866B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教育部補助本所「113年公共圖書館辦理嬰幼兒閱讀推廣實施計

畫」，共計新台幣 1萬 1仟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

加減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萬 1仟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十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6日卓鎮民字第 1130001240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補助本所辦理 113年「卓蘭鎮公所里鄰

長、調解委員環境教育節能減碳宣導活動」，金額共計新台幣 17萬

5,500元，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減預算時辦理轉正

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7萬 5,500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十一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9日卓鎮農字第 1130001283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補助本所辦理「2024卓蘭植樹節暨

節能減碳宣導活動」計畫，經費共計新台幣 6萬元整，惠請貴會同意

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減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6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十二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29日卓鎮農字第 1130001287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補助本所辦理「山坡地違規查報、制止等相關業務」

案，經費共計新台幣3萬2,970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

度追加減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3萬 2,970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13 

彙報十三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1月 31日卓鎮圖字第 1130001088B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教育部同意部分補助本所「113年補助公共圖書館多元閱讀推廣

計畫」，共計新台幣 8萬 9仟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

追加減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8萬 9仟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十四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5日卓鎮農字第 1130001607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探採事業部同意補助本所辦理「2024卓

蘭植樹節暨節能減碳宣導活動」計畫，經費共計新臺幣 3萬元整，惠

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減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3萬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彙報十五 

鎮公所來文日期字號：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6日卓鎮民字第 1130001766號函 

請求墊付內容：有關苗栗縣政府同意補助本所 113年度強迫入學委員會運作經費，

共計新臺幣1萬2,000元整，惠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俟年度追加減

預算時辦理轉正案。 

請求墊付金額：新台幣 1萬 2,000元整。 

大會處理情形：照案追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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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卓蘭鎮民代表會第 22屆第 6次臨時會小組會議報告紀要 

 

日期：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2日 

 

項目： 

  

第一公墓納骨塔停車場工程始末、訴訟爭點、所提墊付款 350萬之緣由及必要

性(以上為殯葬所報告)、相關人員有無疏失(政風室報告)等內容之專案報告。  

【附件一】第一公墓納骨塔停車場工程始末、訴訟爭點、所提墊付款 350萬之

緣由及必要性報告。 

【附件二】卓蘭鎮公所「105年卓蘭鎮納骨塔周邊停車場整建工程計畫」行政

責任檢討專案報告。 

參加人員：1.本會全體代表。 

          2.鎮公所：鎮長詹錦章、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政風主任陳首丞。 

          3.本會：王秘書淑英、林組員益秀、連組員偉伶、張麗娥。 

討論建議： 

 

1. 行政人員疏失，造成損失甚鉅，除非公務人員有明知違背法令的故意行為，或延

伸到國賠法的問題，才可能內部求償，但此案較難向個人求償。 

2. 既然審計室已將此案列管，要求公所改善停車場成為閒置設施的問題，盼 350萬

的改善工程可以確定讓民眾使用上安全無虞，是代表會和公所共同的責任。 

 

【11時 17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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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大會 

第 二 次 會 

日 期：中華民國 113年 2月 23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堂。 

出 席：詹永光、詹秉憲、詹愛純、林明聰、江文祺、胡兆烈、王俊昌、詹偉強、詹

偉廷、姜運郎 

列 席：鎮長詹錦章  民政課長李炳勳  財行課長詹人樺  建設課長高嘉陽 

       清潔隊長陳易珊  政風主任陳首丞  公共設施管理所長陳俞宇 

       農業課長詹加煌  主計主任李銘芬  社會課長黃素蓮代 

       殯葬管理所長古育澤  圖書館長顏英惠  幼兒園長詹凱欣 

本 會：王淑英、連偉伶、林益秀、張麗娥 

請 假：代表詹豊霖、社會課長黃石榮、人事主任詹昇鎮 

主 席：詹永光                紀 錄：連偉伶 

報 告 事 項 

一、王秘書淑英：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請主席宣布開會。 

二、詹主席永光：經王秘書報告，簽到出席代表已達法定人數，本席宣布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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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 公 所 提 案 

鎮 公 所 提 案 第 1案 

   類  別：殯葬 

   提案人：鎮長詹錦章 

   案  由：檢送本所辦理「第一公墓停車場修繕計畫」15份，惠請貴會審議。 

   理  由： 

一、 依據貴會第 22屆第 2次定期會綜合質詢事項辦理。 

二、 原依 111年 3月 16日與 105年卓蘭鎮納骨塔周邊停車場整建工程案承

攬工程與委託設計監造廠商協商會議內容：於工程決算及給付完成

後，續請工程廠商無償協助修繕，已恢復其使用性及安全性；112年

10月 20日完成工程項目決算後，112年 11月 2日完成工程款之給付，

並於 11月 14日函文承攬工程廠商續請無償協助修繕，惟廠商於 11 月

16日函文回覆未允諾修繕，本所為恢復第一公墓停車場使用性及安全

性，研議後提出「第一公墓停車場修繕計畫」。 

三、 本計畫經費計新臺幣 3百 50萬元整，如獲貴會審議通過後，本所將依

預算法第 88條及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21、23及 43點辦理補辦預

算，再執行修繕計畫。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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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表 提 案 

代表提案第 1案 

    類  別：民政 

    提案人：詹偉強  連署人：詹永光、詹愛純 

    案  由：建請鎮公所持續並額外發放 80歲以上長者敬老禮金 500元，以表達對

本鎮較年長者之崇高敬意，如下說明。 

   理  由： 

一、 為宏揚敬老傳統美德及推動老人福利，並表達對本鎮長者之崇高敬意，

鎮公所已配合縣府制定本鎮敬老禮金發放自治條例，並廢止原 80歲以

上長者敬老禮金發放之自治條例。 

二、 然觀其他縣市，不乏就年齡層高低分別為不同金額發放。年齡層較高

者，獲得禮金較多之作法，尤能彰顯為政者推行敬老之誠意，亦為一般

社會大眾所接受。是以，本鎮持續執行 80歲以上長者敬老禮金發放，

於鎮民情感上，自有其需要性 

三、 敬請鎮公所寬籌經費持續辦理，以表達對較年長者之敬意。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代表提案第 2案 

    類  別：建設 

    提案人：詹偉強  連署人：詹永光、詹秉憲 

    案  由：建請鎮公所派員清除苗 55線 15.6K~16.5K道路兩側雜草及邊坡垂落枝

葉，以維用路人行車安全，如下說明。 

   理  由： 

一、 案由所示路段兩側雜草叢生，多處已有覆蓋部分路面情事，致路幅縮

小，影響往來交通安全甚鉅；另數處有邊坡樹枝垂落情事，亦影響大

型車輛出入，同樣有行車安全之虞。 

二、 請鎮公所從速派員清除，以維用路人行車安全。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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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提案第 3案 

    類  別：清潔 

    提案人：詹偉強  連署人：詹永光、詹秉憲 

    案  由：建請鎮公所於年節及特殊節日，訂定垃圾清運路線優先順序暨時間

表，並要求隨車人員協助將垃圾投入垃圾車，以節省垃圾收集時間，

如下說明。 

   理  由： 

一、 本鎮年節垃圾清運，通知單上僅告知 8-16時為清運時間，至於路線之

優先順序及清運時間則未說明，不少住居於巷道內鄉親，為免錯過清

運，一早便提著垃圾於路邊等候，然收集路線及時間不明，於寒風中

漫長枯等，鄉親已有怨言。 

二、 年節前隊員犧牲假期清運垃圾，本是為民服務、讓鄉親過個好年的好

事，卻因未訂定並告知路線與時間，反增鄉親枯等怨嘆。為免鎮公所

落個為德不卒之名聲，敬請鎮公所於年節及特殊節日，事先訂定垃圾

清運路線優先順序暨時間表並告之鄉親。另年節倒垃圾之鄉親多且垃

圾量大，隨車人員應適時協助鄉親投倒，以節省收集時間。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代表提案第 4案 

    類  別：建設 

    提案人：詹偉強  連署人：詹永光、詹秉憲 

    案  由：建請鎮公所就本鎮上新里、都市計畫編定公園及兒童遊樂場之公共設

施保留地啟動徵收程序，避免遷延過久影響地主權益過鉅。如下說

明。 

   理  由： 

一、 按公共設施保留地的所有權人於該土地被徵收前，其土地使用受到相

當大的限制。為彌補其使用受到限制，雖說政府於稅法上給予若干優

惠，然蠅頭小惠實無法填補地主權利受限之鉅大損失；況政府長期不

啟動徵收程序，坐視地主權利持續受限之結果，加上鄰近土地為住宅

區之不公平對待之心理因素，怨咨紛起已是必然！。 

二、 敬請鎮公所從速啟動徵收程序，以避免遷延過久所滋生之民怨擴大；

如若不然，則依法解編，另尋鄰近都計區適當之公有土地編定為公園

及兒童遊樂場，以符法制。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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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第 1案 

    類  別：殯葬 

    提案人：詹永光   

    連署人：詹秉憲、江文祺、詹愛純、林明聰、詹偉廷、姜運郎、詹偉強、 

            王俊昌、胡兆烈 

    案  由：建請公所覓地規劃「禮儀廳」，以符合現代需求，如說明二。 

    理  由： 

一、 治喪是人生大事，本鎮缺乏禮儀廳設施，許多民眾都得到台中市東勢

區、大甲區、苗栗縣大湖鄉等外鄉鎮治喪，且有不少民眾在道路邊就

地架設靈堂，阻礙交通。 

二、 「禮儀廳」設置地點之可行性評估，規劃過程應公開、透明，將其功

能發揮到最好，並於下次定期會專案報告進度。 

    辦  法：如案由。  

    議  決：照案通過。 

 

 

閉會致詞： 

本會第 22屆第 6次臨時會議程已全部完成，對於本會代表建言，請鎮公所採納執行。

最後，感謝全體代表這 3天來全程參與，也感謝詹鎮長率領行政團隊列席，散會。  

【10時 50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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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代表出席一覽表 

職 稱 姓名    日期 2月 21日 2月 22日 2月 23日 

主  席 詹永光 ○ ○ ○ 

副主席 詹秉憲 ○ ○ ○ 

代  表 林明聰 ○ ○ ○ 

代  表 詹愛純 ○ ○ ○ 

代  表 江文祺 ○ ○ ○ 

代  表 詹豊霖 ○ □ □ 

代  表 王俊昌 ○ ○ ○ 

代  表 詹偉強 ○ ○ ○ 

代  表 詹偉廷 ○ ○ ○ 

代  表 胡兆烈 ○ ○ ○ 

代  表 姜運郎 ○ ○ ○ 

備   註 

 ○ 出 席     

 □ 請 假    

 X  缺 席     

 



 

 

附  錄 2  議決案分類統計表 

區別 
提案類別數量及討論結果統計表 

結果 民政 人事 社會 
圖書

館 

清潔

隊 

幼兒 

園 
財行 主計 公設 建設 農業 殯葬 

小

計 

鎮公所

提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表會 

提案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代表 

提案 
通過 1 0 0 0 1 0 0 0 0 2 0 0 4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臨時動

議 
通過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1 

否決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擱置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撤回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   計 1 0 0 0 1 0 0 0 0 2 0 1 5 

分析 通過 5 否決 0 擱置 0 撤回 0 

 


